
海南省财政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通知 

  

省直各预算单位、各市县财政局： 

 

为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功能支持中小企业纾困，助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全面

落实财政部《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以下

简称《办法》）和《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

〔2022〕19 号，以下简称《通知》），现就我省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

业发展工作通知如下，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一、加快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府采购政策 

 

各预算单位对本单位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落实负有主体责任，应

严格按照《通知》要求提高面向中小企业政府采购工程项目预留份额、加大货物

服务项目评审优惠力度。主管预算单位要加强对本部门及所属单位政策执行情况

的统筹指导和管理督促，制定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的具体方案，并抄送同

级财政部门。各预算单位拟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的，应当按照《办

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说明原因，并由其主管预算单位确认。 

 

二、准确把握落实中小微企业优惠政策 

 



（一）200 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采购限额标准以上、400 万元

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除《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外，应当专门面向中

小企业采购。超过 200 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面

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 30%以上，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60%。超过

400 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2022 年下半年面向中小企

业预留份额 40%以上。 

 

（二）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的形式包括项目整体面向、设置采购子包面向、

中小企业加入联合体形式参加、要求合同分包等四种形式。 

 

（三）采购项目应当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结合项目需求情

况，在采购文件中明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如果一个采

购项目涉及多个采购标的的，应当在采购文件中逐一明确所有采购标的对应的中

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采购文件应要求供应商按照采购标的对应行业出具中

小企业声明函，而非按照供应商的经营范围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 

 

（四）采购文件应当根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形式明确供应商的条件。

项目整体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文件应当将供应商为采购标的对应行业的中小企

业设为资格条件。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或者合同分包的，采购文件应明确联合

协议或分包意向协议中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应当达到的比例，并将其作为资格条件。 

 

（五）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



非预留部分采购包，应严格按照《通知》第二点和《办法》第九条规定的比例给

予相关中小微企业价格优惠。 

 

三、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 

 

（一）加快支付合同款项。各预算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开展政府采

购，按时足额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采购项目，鼓励

预算单位自收到发票后 3-5 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户。预

算单位不得以机构变动、人员更替、政策调整等理由延迟付款，不得将采购文件

和合同中未规定的义务作为向供应商付款的条件。预算单位、采购代理机构应当

及时签订采购合同并公示，方便供应商依据采购合同申请融资。 

 

（二）提高预付款比例。预算单位结合项目特点和供应商资信情况，在签订

合同后即预付一定比例的合同款项给中标（成交）供应商，预付款比例原则上不

低于合同金额的 30%；对于资信状况良好、履约能力较强的中标（成交）供应商，

可适当提高预付款比例，但最高不得超过合同金额的 70%。建设工程项目预付款

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三）鼓励不收取保证金。预算单位或代理机构应当提供免费电子采购文件，

不得设置投标报名审查环节；鼓励不收取投标（响应）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确

需收取的，收取的投标（响应）保证金不得超过采购项目预算金额的 0.5%，收

取的履约保证金不得超过合同金额的 5%。应当允许供应商自主选择以支票、汇



票、本票、保函等非现金形式缴纳或提交保证金。不得收取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

保证金。 

 

四、强化监督检查 

 

各级财政部门要做好政策宣传部署，依法对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

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今年下半年，主管预算单位应于每月结束后 10 个工作

日内向同级财政部门书面报告本部门（含下属单位）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

政策的情况，2023 年 1 月 20 日前，将 2022 年度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和采购

的具体情况与 2022 年 12 月落实情况一并报送，未达到预留份额比例的，应当

作出说明（报告内容参考附件 2）。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我省有关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规定与本

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1.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 

        2.预算单位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项目月（年）度执行情况报告 

  

  

                                   海南省财政厅 

                                  2022 年 6 月 1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